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  
 

校党发〔2015〕3 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进个人评

选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系、部、所）、处（室）、直属（附属）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进个人评选办法》经 2015 年 1 月 14

日党委常委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委员会 

                               2015 年 1 月 16 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员分类管理指导意见》（校

人发〔2014〕94 号）文件精神，结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处

级单位年度工作综合考评办法》（校党发〔2014〕65 号），

为表彰在学校各项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职工，进一

步激励广大教职员工献身教育事业，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

尚，不断提高教学、科研、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特制定本

办法。 

一、评选范围 

在教学、科研、科研推广、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在册在岗人员。 

二、评选名额 

学校按当年在册在岗人数的 2%确定校级先进个人评选

名额，先进个人分教学、科研、科研推广、管理服务和辅导

员五类。其中教学先进个人评选范围为教学为主型和教学科

研型教师；科研先进个人评选范围为科研为主型和教学科研

型教师；推广先进个人评选范围为科研推广型教师；管理服

务先进个人评选范围为所有管理岗、其他专业技术岗、工勤

技能岗职工；辅导员先进个人评选范围为在册专职辅导员。 



三、评选基本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治立场坚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

责任感。 

2.坚持教书育人，遵守教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关爱

学生，积极参与本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 

3.在学科建设、教学改革、教学建设以及学校管理、服

务和建设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4.当年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 

四、评选办法 

1.学校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结合教职工年度考核进行，每

年评选一次。学校每年 12 月中旬，按照在册在岗教职工总数

的 2%下达先进个人人选名额到各党委（总支）（小数点后

采取四舍五入，不足 1 人隔年下达名额）。 

2.先进个人评选和审核工作由相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各党委（总支）负责本单位先进个人评选工作；机关党委负

责机关党委所属部门和创新实验学院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

学工部（研工部）负责辅导员先进个人评选工作。教务处负

责教学先进个人资格审核工作；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负责科

研先进个人资格审核工作；科技推广处负责科研推广先进个

人资格审核工作。 

3.各有关部门制定教学、科研、科研推广、管理服务和



辅导员先进个人业务评选条件，全面做好先进个人评选工作。 

4.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不参加本单位先进个人的评选，由

党委组织部结合处级领导班子民主测评一并组织评选。 

5.各党委（总支）负责评选的先进个人人选，应在相应

范围内公示3天无异议后，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职工

先进个人评选登记表》和个人先进事迹材料报人事处。 

6.人事处会同监察处对各党委（总支）和有关部门评选

的先进个人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者，提交校党委常

委会审定。确定人选后公示3天，公示无异议后以党委、行

政名义发文公布并予以表彰。 

五、表彰奖励 

1.获评的教师、科研、科研推广、辅导员先进个人授予

“优秀教师”称号，管理服务先进个人授予“先进工作者”

称号。 

2.学校在每年年初工作会议上对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分别颁发“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和奖金

3000元，先进个人相关材料归入个人档案。 

3.各党委（总支）应在教职工中广泛宣传先进个人的典

型事迹，树立模范形象，引导广大教职工立足岗位、争先创

优，营造积极向上、竞创佳绩的良好氛围。 

六、附则 

1.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开始实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职



工校级先进个人评选奖励办法（暂行）》（校党发〔2005〕90

号）同时废止。 

2.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